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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常委： 
我们上海的一些同志，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物权法(草案)》

第六次审议的报道。我们感到，经过审议的草案，较前有了某些改进，但有一些较
大的原则问题仍严重地违背了宪法精神，建议常委会根据宪法加以修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财产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如下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六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第十二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十三条)以上的各条，是制
定《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但是，草案修改稿在这些方面有违上述原则，废弃了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
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核心条文。同时还未加任何说明就废弃了宪法第十三
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范私有财产的重要条文，从而模糊了
私有财产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为非法私有财产寻求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草案还
提出了一个“平等主体”的概念，即“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平等保护”的原
则。这里混淆了不同所有制的性质，以达到保护一切财产(包括不合法的私有财
产)，显然是与宪法相违背的。 

二，国有财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辛勤劳
动创造的财富，是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也是广大人民最重要的物权基
础。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应当遵循宪法第二条“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来行使。这是防止国有财产流失的根本保证。但是，草案第
五十四条却违反上述有关条款的规定写道：“矿藏、水流、海域和国家所有的土
地、草原等自然资源，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第五十八条规定：“国家
投资设立的企业，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
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处置国有资产
权交给了各级政府，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这种违反宪法的规定，会导致多少年来
有人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的非法活动合法化，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遵照宪法，切实保护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形式的合作
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
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但是，草案未加任何说
明就废弃了上述规定。这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是相违背的。 

四，草案中对保护私有财产，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但却没有划清合法和非法财产
的界限，这是很不应该的。 

五，这些年来，国有和集体的财产大量流失；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财
产权利，也经常受到侵犯，他们迫切希望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草案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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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条款中却作了一些有利于非法敛财而不利于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的规定。这也是
违反宪法精神的。 

《物权法》涉及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的前途
命运，决不可草率从事。因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不要急于定稿，把草
案在报纸上加以公布，发到人民群众手中，展开广泛的讨论，集思广益，使《物权
法》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尽可能地使这部关系到亿万群众利益和国家命运的法案能
比较完善一些，能够体现宪法的精神和原则。 

 
200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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